附件6
考生亲属关系回避登记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民族
	
	籍贯
	
	毕业院校

及专业
	
	学历学位
	

	报考单位及岗位
	
	身份证号码
	

	亲属关系
	关系
	姓名
	单位
	职务

	夫妻关系
	
	
	
	

	直系血亲关系

（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代以内旁系

血亲关系

（伯叔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


	
	
	
	

	
	
	
	
	

	
	
	
	
	

	
	
	
	
	

	近姻亲关系

（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填表说明：考生填写与本人有亲属关系且在本市行政机关（参公单位）及企事业单位在编的公职人员；如“无”，则填写“无”。所列亲属关系，包括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以上亲属关系考生必须如实填写，如有隐瞒不报，后果自负。

本人与报考职位不存在录用后即构成公务员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所列情形，也无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人员、在报考单位担任领导成员。若构成上述回避关系，自愿取消录用资格。考生签名：

审核员意见(是否符合岗位条件要求并署名):

